
附件 1

考 场 规 则

一、考生应当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

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

其他相关工作地点的秩序。

二、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

地点参加考试。应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核

查、安全检查和随身物品检查等。

三、考生只准携带必需的文具，如 0.5毫米黑色字迹签字笔，

以及铅笔、无封套橡皮、绘图仪器等，或者按照招生单位在准考

证上注明的所需携带的用具。不得携带任何书刊、报纸、稿纸、

图片、资料、具有通讯功能工具（如手机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

设备等）或有存储、编程、查询功能的电子用品以及涂改液、修

正带、透明胶带等物品进入考场。

考生在考场内不得自行传递文具、用品等。

四、考生入场后，对号入座，将《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

证放在桌子靠走道一侧上角，以便核验。《准考证》正、反两面

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考生领到答题卡或答题纸、试卷后，必须

认真核对答题卡、试卷上的考试科目是否与准考证上的考试科目

相同，核对无误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答题卡或答题纸、试卷

指定位置准确清楚地填涂姓名、考生编号等信息，并按规定在答

题卡指定位置粘贴条形码。凡因漏贴条形码、漏填错填考生信息、



答卷字迹不清等原因而影响评卷结果，责任由考生自负。

遇试卷、答题卡、答题纸等分发错误及试卷字迹不清、漏印、

重印、缺页等问题，可举手询问；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

监考员询问。

五、开考信号发出后，考生方可开始答题。

六、开考 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入考场参加当科考试，

考试结束前不得提前交卷。

七、考生应在试卷、答题纸的密封线以外或答题卡规定的区

域答题。不得用规定以外的笔和纸答题，写在草稿纸或规定区域

以外的答案一律无效，不得在答卷、答题卡上做任何标记。答题

过程中只能用同一类型黑色字迹签字笔。

八、考生在考场内须保持安静，不准吸烟，不准喧哗，不准

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不准夹带、旁窥、抄袭

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试题、答案或交换试卷、答题卡，

不准将试卷、答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

九、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并停笔。

全国统考科目的试卷和答题卡放在桌上，由监考员逐一收取。

自命题科目，由考生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或答卷）装入原

试卷袋内并密封。经监考员逐个核查无误后，方可逐一离开考场。

十、考生如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有

违纪、作弊等行为的，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

行处理并将情况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



附件 2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诚信考试公告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国家教育考试，是国家选拔高层

次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其试题在启封并使用完

毕前属国家绝密级材料。公平公正的考试竞争环境，良好的考风

考纪氛围，试题的安全保密直接关系到国家考试公信力和新生入

学质量，涉及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影响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大

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四

条“涉及国家秘密的重要活动，主办单位可以制定专项保密方案

并组织实施”等法律法规和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现对我省参加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诚信考试公告如下：

一、热忱欢迎广大考生参加国家高层次专门人才选拔考试。

请考生凭《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

考试。考生应严格遵守《考场规则》，认真履行本人签署的《考

生诚信考试承诺书》相关承诺，珍惜个人名誉，遵守考试纪律，

争当诚信公民。

二、根据教育部要求，国家教育考试须在标准化考点实施，

考试全部在视频监控下进行。考试期间，无线电管理部门还将加

大对异常信号的监测力度，对发现使用无线电通讯工具非法传输

考试内容的设备和人员将依法移交公安部门严肃处理。

三、考生入场时只能携带考试规定的必须物品，不得携带任

何书刊、报纸、稿纸、图片、资料、具有通讯功能工具（如手机



及其他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等）或有存储、编程、查询功能的电

子用品以及涂改液、修正带、透明胶带等物品进入考场。凡携带

者，考前如不交出，开考后一律按违规论处。

四、开考前 30分钟，考生开始入场，监考人员将使用金属

探测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违规物品并进行身份验证，考生必须无

条件协助和配合接受检查和验证。为节省考生宝贵的时间，提高

检查效率，考生着装应尽量不穿戴配有金属物件的衣帽鞋袜。考

试过程中，我省各考点还将使用其他探测仪器，监测使用无线通

讯工具等违规行为。每科考试结束前，不得提前交卷。

五、对考生违反考试纪律和规定的行为，将根据《国家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予以处理。处理结果将通报作弊考生所在学

校或单位纪检监察和人事部门；同时，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

档案》，供高等学校、用人单位查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九）》，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

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为实施

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答案的行

为；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触犯刑法，

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严惩。

欢迎广大考生对有作弊迹象和行为的考生进行监督举报，举

报电话：025-83235984，E-mail：jseea_yjs@163.com。

特此公告。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附件 3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统考科目计算机网上评卷

考 生 答 题 须 知

一、各统考科目的选择题和非选择题都必须在专用的“答题

卡”上作答，如在试卷或草稿纸上作答的，答题无效。

二、考生领到答题卡后：①要核对答题卡张数，要检查答题

卡正反面，如出现字迹模糊、行列歪斜或缺印等现象要立即向监

考员报告；②如无上述问题，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填涂自己的姓

名和考生编号，并按规定在答题卡指定位置粘贴相应条形码。凡

因漏贴条形码、漏填错填考生信息、答卷字迹不清等原因而影响

评卷结果，责任由考生自负。

三、考生要认真核对考生信息条形码上的姓名和考生编号是

否与本人相符、考试科目代码及名称是否与准考证上的本场考试

科目信息一致，如有错误，应立即向监考员报告。

四、作答选择题时：必须用 2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的选项

涂满、涂黑；修改答案时，应使用绘图橡皮轻擦干净并不留痕迹，

注意不要擦破答题卡。

五、作答非选择题时：①必须用 0.5毫米黑色字迹签字笔；

②必须在各题规定的答题区域内答题，凡答题错位、答题题号顺

序颠倒、超出本题答题区域（超出答题卡黑色边框线）作答的，

答案无效；③如修改答案，应用笔将废弃内容划去，然后在划去

内容上方或下方写出新的答案，或使用橡皮、小刀擦、刮掉废弃

内容后，再书写新的内容。

六、作图时，须用 2B铅笔绘、写清楚，线条及符号等须加



黑、加粗。

七、保持卡面清洁，不要将答题卡折叠、弄破，严禁在答题

卡的条形码和图像定位点（黑方块）周围做任何涂写和标记，亦

不得在答题卡上任意涂画或作标记。

八、上述条款适用于我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所有统考科

目。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附件 4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南京农业大学报考点（3210）考场安排

考场号 考试地点 考场号 考试地点 考场号 考试地点

1 教学楼 A107-1 39 教学楼 B219 78 教学楼 B411-1

2 教学楼 A107-2 40 教学楼 B219 79 教学楼 C401-2

3 教学楼 A105 41 教学楼 B225 80 教学楼 B411-2

4 教学楼 A103 42 教学楼 B228-1 81 教学楼 B414-1

5 教学楼 C101-1 43 教学楼 B228-2 82 教学楼 B414-2

6 教学楼 C101-2 44 教学楼 B229 83 教学楼 B514-1

7 教学楼 C104-1 45 教学楼 B231 84 教学楼 B514-2

8 教学楼 C104-2 46 教学楼 A307-1 85 教学楼 B519-1

9 教学楼 B102 47 教学楼 A307-2 86 教学楼 B519-2

10 教学楼 B103 48 教学楼 A305 87 教学楼 B520-1

11 教学楼 B106 49 教学楼 A303 88 教学楼 B520-2

12 教学楼 B107 50 教学楼 A303 89 教学楼 B523

13 教学楼 B110-1 51 教学楼 C301-1 90 教学楼 B524

14 教学楼 B110-2 52 教学楼 A303 91 教学楼 B527

15 教学楼 B111-1 53 教学楼 C301-2 92 教学楼 B528

16 教学楼 B111-2 54 教学楼 C301-3 93 教学楼 A505

17 教学楼 B119-1 55 教学楼 B302 94 教学楼 C401-2

18 教学楼 B119-2 56 教学楼 B303 95 主楼 102-1

19 教学楼 B120 57 教学楼 B306 96 主楼 102-2

20 教学楼 B123-1 58 教学楼 B307 97 主楼 107-1

21 教学楼 B123-2 59 教学楼 B310-1 98 主楼 107-2

22 教学楼 B124 60 教学楼 B310-2 99 主楼 109-1

23 教学楼 A207-1 61 教学楼 B303 100 主楼 109-2

24 教学楼 A207-2 62 教学楼 B311-1 101 主楼 203-1

25 教学楼 A205 63 教学楼 B311-2 102 主楼 203-2

26 教学楼 A203 64 教学楼 B311-1 103 主楼 205-1

27 教学楼 C204-1 65 教学楼 A405 104 主楼 205-2

28 教学楼 C204-2 66 教学楼 A403 105 主楼 115-1

29 教学楼 B202 67 教学楼 C401-1 106 主楼 115-2

30 教学楼 B203 68 教学楼 C401-2 107 主楼 115-3

31 教学楼 B206 69 教学楼 C401-3 108 主楼 132

32 教学楼 B207 70 教学楼 C404-1 109 主楼 133-1

33 教学楼 B210-1 71 教学楼 C404-2 110 主楼 133-2

34 教学楼 B210-2 72 教学楼 B402 111 主楼 133-3

35 教学楼 B211-1 73 教学楼 B403 112 主楼 134-1

36 教学楼 B211-2 74 教学楼 B406 113 主楼 134-2

37 教学楼 B214-1 75 教学楼 B407 114 主楼 143-1

38 教学楼 B214-2 76 教学楼 B410-1 115 主楼 143-2

77 教学楼 B410-2 116 主楼 143-3

注：1、同一个教室分-1，-2，-3说明安排多个考场，如 A107-1，A107-2,即 A107教室安排两个考场；



2、考试期间教学楼、主楼只开南大门。

附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有关考试违法行为处罚规定（摘要）

二十五、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四条

之一：“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

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五十二、本修正案自 2015年 11月 1日起施行。



附件 6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摘要）

第五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

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七）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

出考场的；
（八）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

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九）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六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

备参加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三）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四）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五）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六）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七）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八）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九）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
第七条 教育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考试结束后发现

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
（一）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加分资格和考

试成绩的；
（二）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三）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四）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五）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第八条 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

不得有下列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人员、其他考

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五）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 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
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

段、各科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当次考试成绩各科成绩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至 3

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至 3
年的处理：
（一）组织团伙作弊的；
（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三）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

生参加考试的。
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有前款严重作弊行为的，也可以给予延迟毕业

时间 1至 3年的处理，延迟期间考试成绩无效。
第十条 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

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相应的学位证书、学

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入学资格的，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
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没收；已经被录取或者入学的，由录取学校取消
录取资格或者其学籍。
第十二条 在校学生、在职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育考试机构应当通报

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学籍或者予以解聘：
（一）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
（二）组织团伙作弊的；
（三）为作弊组织者提供试题信息、答案及相应设备等参与团伙作弊行为的。
第十三条 考试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在考试管理、组织及评卷

等工作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其参加当年及下一年度的国家教育
考试工作，并由教育考试机构或者建议其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
政处分：
（一）应回避考试工作却隐瞒不报的；
（二）擅自变更考试时间、地点或者考试安排的；
（三）提示或暗示考生答题的；
（四）擅自将试题、答卷或者有关内容带出考场或者传递给他人的；
（五）未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所负责考场出现秩序混乱、作弊严重或者视频

录像资料损毁、视频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的；
（六）在评卷、统分中严重失职，造成明显的错评、漏评或者积分差错的；
（七）在评卷中擅自更改评分细则或者不按评分细则进行评卷的；
（八）因未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所负责考场出现雷同卷的；
（九）擅自泄露评卷、统分等应予保密的情况的；
（十）其他违反监考、评卷等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四条 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作弊行为之一的，应当停止其参加国家教育

考试工作，由教育考试机构或者其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并调离考试工作岗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为不具备参加国家教育考试条件的人员提供假证明、证件、档案，使

其取得考试资格或者考试工作人员资格的；
（二）因玩忽职守，致使考生未能如期参加考试的或者使考试工作遭受重大

损失的；
（三）利用监考或者从事考试工作之便，为考生作弊提供条件的；
（四）伪造、变造考生档案（含电子档案）的；
（五）在场外组织答卷、为考生提供答案的；
（六）指使、纵容或者伙同他人作弊的；
（七）偷换、涂改考生答卷、考试成绩或者考场原始记录材料的；
（八）擅自更改或者编造、虚报考试数据、信息的；
（九）利用考试工作便利，索贿、受贿、以权徇私的；
（十）诬陷、打击报复考生的。



附件 7

南京农业大学卫岗校区示意图


